
编号：HBWP（烈）2023—019
淮北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易程序报备表

事项名称：2023年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  

责任主体：烈山区财政局
填表日期：2023年6月29日

填表说明

1. 本表一式3份，评估主体、事项审批审核单位、评估备案单位各执1份。在事项申报、审批过程中需附本表的,可依实际情况增加份数。

2. 评估主体（事项单位）是指决策事项的拟申报、实施单位(牵头单位)。

3. 利益相关者情况是指与事项有利益关系的各类群体情况,特别是涉及征地补偿、搬迁安置、环境维权等群体的数量范围及参与情况等。
4. 合法性是指决策主体、内容、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强制性标准，包括决策主体是否有法定权限并在权限范围内决策、决策内容和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等；全理性是指决策事项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否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否兼顾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是否遵循公开公正原则，是否遵重公序良俗，是否体现以人为本等。可行性是指决策事项是否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包括决策的条件是否具备，决策方案、配套措施是不周全，决策时机是否成熟，是否得到大多数群众支持，是否会导致相关行业、相邻地区群众攀比等。可控性是指对可能出现的涉稳涉访风险是否具备防范化解能力。

5. 评估意见及风险等级是指召开本单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专题会议，在全面分析论证基础上确定的风险等级，对决策事项作出的实施意见。

6. 备案情况是指评估主体（事项责任单位）形成最终评估结论后，将备案表报同级党委政法委备案的情况。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备案工作应当在重大决策事项提交集体讨论前完成。决策事项应当评估而未评估或者评估报告未按规定备案的，决策事项不得提交决策机关领导班子会议研究。

	事项

名称
	2023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

	评估

方式
	简易程序

	评估

主体
	单位名称
	淮北市烈山区财政局

	
	负责人
	张传军
	职 务
	局长

	
	联系人
	张维伟
	联系方式
	4686069

	评估人员

	姓  名
	单 位 职 务（职 称）
	签字

	张传军
	区财政局局长
	

	赵  静
	区财政局副局长
	

	徐庆功
	区发改委工程师
	

	张秀娟
	区政协委员
	

	张维伟
	区财政局经济师
	

	
	
	

	
	
	

	
	
	

	
	
	

	
	
	

	事

项

概

况
	为持续推进我区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区财政局积极向上级争取中央及省级资金278万元，年初预算区级配套资金120万元。

按照“以村民民主议事为基础、村级组织为项目申报主体、乡镇初审、区级审定”的基本工作流程，项目安排按照先由村（居）向所在镇（办）提出申请，各镇（办）根据村（居）基础设施现状及村（居）配套资金筹集情况梳理筛选后报区财政局。2023年古饶镇实施项目3个，包括：土山社区村部广场项目、刁山村道路建设和太山村道路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484万元，其中财政奖补资金387.2万元，村级配套资金96.8万元。


	利

益

相

关

者

情

况

及

诉

求
	     项目实施主要为解决土山社区、刁山村和太山村群众出行难及农产品运输，改变社区脏乱差问题。助力乡村振兴。


	合法性

合理性

可行性

可控性分析论证

	    一、经相关专家论证，2023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存在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风险，但这些风险都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强化服务等方式予以规避，社会稳定风险较低，风险完全可控，为低风险。
二、2023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风险点研判准确，风险防范化解措施切实可行，低风险结论客观真实。



	主

要

风

险

因

素


	经评审组专家论证，2023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存在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风险，但这些风险都可以通过加强管理、强化服务等方式予以规避。


	降

低

风

险

措

施
	    一、由古饶镇聘请专业监理公司负责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监督，并出具专业工程监理报告。
    二、各项目村成立项目监督小组，全程监督施工，保障工程质量。

    三、工程完工后，由古饶镇聘请专业检测机构进行钻芯取样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四、工程款由财政局下达给古饶镇直接支付施工单位。


	评估意见及风险等级
	经评审组专家论证，2023年度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较低，风险完全可控，为低风险。                           

2023年6月29日



	评估主体主要

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备案

情况


	备案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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